
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

梁政复〔2019〕276号


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梁河县2019年县级
财政资金安排用于人居环境综合提升
项目九个乡镇实施方案的批复

各乡镇人民政府：
[bookmark: _GoBack]你们上报的《大厂乡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大厂乡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大政请〔2019〕81号）、《河西乡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河西乡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河政请〔2019〕108号）、《九保阿昌族乡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九保阿昌族乡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一般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九政发〔2019〕161号）、《芒东镇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2019年县级安排财政资金芒东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一般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芒政请〔2019〕147号）、《勐养镇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勐养镇一般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勐政请〔2019〕105号）、《曩宋阿昌族乡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曩宋阿昌族乡建档立卡贫困户及一般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曩政请〔2019〕201号）、《小厂乡人民政府关于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小厂乡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小政发〔2019〕151号）、《遮岛镇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遮岛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及一般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遮政请〔2019〕74号）、《平山乡人民政府关于请求对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平山乡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的请示》（平政请[2019]133号）已收悉。结合《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修正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用于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和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安排用于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分配计划的批复》（梁政复〔2019〕39号）文件精神，经县委、县政府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大厂乡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大厂乡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河西乡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河西乡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九保阿昌族乡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九保阿昌族乡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一般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芒东镇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2019年县级安排财政资金芒东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一般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勐养镇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勐养镇一般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曩宋阿昌族乡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曩宋阿昌族乡建档立卡贫困户及一般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小厂乡人民政府关于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小厂乡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遮岛镇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遮岛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及一般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平山乡人民政府关于请求对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平山乡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的请示》。
二、项目实行乡级报账制。
三、县财政局要依据扶贫项目实施管理规定，履行好部门职责，根据要求及时下达项目资金，切实加强资金监管，确保项目实施过程中专款专用，严禁挪用、拖欠、挤占和改变资金用途；县扶贫办根据相关管理办法，做好项目实施的协调指导工作。定期不定期对项目的实施进行指导、督促和检查。
四、各乡镇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和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扶贫项目管理的相关规定组织项目实施，积极主动与相关行业部门协调对接。做好资金管理、项目管理、档案管理等各项工作，确保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安全；严格执行项目公示、公告制度，做好事前公示和事后公告，接受社会监督；充分发挥项目建设主体作用，积极做好宣传发动、整体协调、项目推进工作，确保按时、按质、按量完成项目任务。
五、县农业农村局、住建局应加强对项目建设的指导服务工作；县审计局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及时做好项目审计工作。

附件：
《大厂乡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大厂乡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河西乡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河西乡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九保阿昌族乡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九保阿昌族乡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一般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芒东镇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2019年县级安排财政资金芒东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一般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勐养镇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勐养镇一般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曩宋阿昌族乡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曩宋阿昌族乡建档立卡贫困户及一般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小厂乡人民政府关于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小厂乡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遮岛镇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遮岛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及一般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平山乡人民政府关于请求对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平山乡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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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州扶贫办，州财政局；县纪委、县财政局、县扶贫办、县农业农村局、县住建局、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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